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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

第六項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前置作業要點 
1.中華民國101年6月4日府地籍字第

1010113750號函頒 

2.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南投縣政府

府地籍字第1140024434號函修正名

稱及全文8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（原

名稱：南投縣受理土地法第三十四

條之一第六項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

案件前置作業程序） 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受理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

第六項規定之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，為利各地政事務

所（以下簡稱地所）辧理調處前置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之幕僚作業單位為地政處，受

理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後，依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

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規定

辦理，經審查符合法令規定者，移送地所辦理前置作業，

並副知申請人。 

三、辦理共有物分割糾紛調處案件前置作業，應由土地所在地

之地所組成小組召開會議（以下簡稱前置會議）審查，土

地跨屬不同地所管轄者，由本府指定之。 

前項小組由委員五人至七人組成，由該地所主任為召集人

並為委員，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派兼之： 

（一）第一課課長。 

（二）第一課承辦員一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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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二課課長。 

（四）第二課承辦員一人。 

（五）第三課課長。 

（六）第三課承辦員一人。 

（七）其他必要人員。 

前置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得指定

其他委員代理之。 

四、召開前置會議前，得派員赴實地勘查瞭解土地使用情形，

就申請人所提分割方案之適法性及合理性研擬意見，填具

南投縣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初審意見表（如表一），訂期

通知兩造當事人、權利關係人召開會議，並得通知本府列

席。 

五、前置會議應詳細說明分割方案內容，並請當事人及權利關

係人表示意見及理由。 

前項會議得事先告知參與會議人員後進行錄音。 

六、前置會議應製作會議紀錄，由當事人及權利關係人簽名後

，函送予當事人及相關利害關係人，並副知本府。 

會議中經當事人試行協議，達成協議者，應於前項會議紀

錄或函文內敘明：請當事人於文到一個月內會同逕向地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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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測量及登記。 

會議中經當事人試行協議，未能達成協議者，應於前項會

議紀錄或函文內敘明：移送本府召開不動產糾紛調處會議

，及請申請人於文到十五日內向地所繳費申請實地勘測之

字樣。 

當事人或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期限內辦理者，地所應依

第七點規定函報本府。 

七、完成前點第三項勘測後，應將相關資料及表一檢送本府。 

八、本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召開會議時，土地管轄或指派

之地所應派員列席，並由勘測人員簡報解說實地勘測結果

，內容應載明以下事項： 

（一）案件名稱：申請人姓名、土地標示。 

（二）申請人分割方案：分割前後對照表（如表二） 

（三）前置作業初審意見：敘明表一各審查事項初審結果

。 

（四）土地地理狀況：道路、溝渠、河川、地面明顯高低

落差等特殊地理狀況之位置（附圖說明）。 

（五）土地使用現況：地上物之位置（附圖說明）及其使

用人或所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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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前置會議試行協議結果。 

（七）地所建議分割方案。 

前項簡報之資料應於會議前三日以電子傳送方式送本府。 


